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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 年 11 月 20 日，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六届七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2015 年 12 月 3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1956 号）（以下简称“《审核意

见函》”），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进

行了审阅，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审核意见函》具体内容如下：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

案”），现有如下问题请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标的资产经营及估值 

1.预案披露，标的资产 2015 年 1-9 月、2014 年、2013 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1,149.07 万元、

-2,846.38 万元、-2,554.66 万元，经历了亏损扩大又扭亏为盈的过程。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

照业务分类披露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及毛利率，并进行同行业对比；（2）标的资产 2013-2014

年亏损、2015 年实现盈利的原因，并分析标的资产利润是否具有可持续性；（3）标的资产后

续年度预估的盈利数额及其依据；（4）请公司对标的资产盈利波动情况做重大风险提示。请财

务顾问发表意见。 

2.请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两年又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构成、形成原因，并说明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稳定性，非经常性损益(如财政补贴)是否具备持续性和可实现性。请财务

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3.预案披露，代表标的资产车联网技术平台的深圳云创 2015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仅 293.75

万元，净利润为-64.81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经营情况，披露标的资产车联网业务

目前的具体经营方式和 2015 年 1-9 月的具体经营内容；（2）在预案中明确标的资产的现有经

营业务与预计经营业务的区别,并对预案内容做相应修改，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3）请公司对目前车联网主要平台深圳云创运营现状和经营业绩做重大风险提示。请财务顾

问发表意见。 

4.预案披露，标的资产的业务涵盖车联网平台业务、汽车租赁业务、司机管理培训业务、

二手车评估鉴定业务。但预案对标的资产车联网业务的介绍仅限于愿景描述、竞争对手的简要

情况；同时，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仅包括汽车、网站域名和商标，没有车联网相关的技术、专

利或专业人才等相关介绍；此外，标的资产部分子公司经营相关业务必备的资质备案或证照尚

在办理中。请公司补充披露：（1）易租汽车智能配件各个核心硬件模块及应用软件是否由其自

主研发,传感器目前能够采集的核心数据,相关数据目前已开发的应用场景及盈利模式;（2）标

的资产研发投入情况，相关专业技术员工的数量及专业背景;（3）标的资产车联网业务目前的

经营数据，包括客户情况、智能配件装备的车辆类别及规模、采集的车辆数据情况、已开发的

商业应用场景及相关营业收入、车辆运营管理平台的加盟商客户数量及付费情况等；（4）尚未

取得的资质备案或证照目前的办理进度及对标的资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5）结合上述问题

具体比较四类业务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包括业务规模、营业收入、财务状况、专业

资源等。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5.预案披露，标的资产净资产为 3.4 亿元，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预估，预

估值为 15 亿元，增值率为 338.37%。如果扣除 2.5 亿增资款，增值率为 24 倍左右。请公司补

充披露：（1）资产基础法的预估验证结果，若两种方法的预估结果有重大差异，请说明差异原

因；（2）请公司按照预案格式指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标的资产预估作价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历史沿革 

6.预案披露，标的资产母公司宜租车联网成立于 2015 年 6 月，2015 年 8 月宜租车联网注

册资本由 5,000 万增资至 3 亿元。同时，标的资产部分下属公司为 2014 年、2015 年新收购进

入。请公司补充披露：（1）宜租车联网最近一年增资的原因及必要性；（2）评估中对上述增资

款是否作为溢余资产进行处理，如是，请说明理由；（3）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货币资金

余额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与同行业相比是否合理；（4）2014 年、2015 年大量收购资产的原因及

目的，收购交易对方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

见。 

7.预案披露，2015 年 8 月标的资产长城商务将持有的大连乘汽车租赁限公司 60%股权转让

给长城盈华，转让以注册资本为定价依据。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长城盈华与标的资产之间关联关

系、大连乘汽车租赁限公司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本次转让的原因及背景。 

三、关于交易后续安排及其他 

8. 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形成百货零售和汽车租赁双主营业务，同时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请结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和经营规划，补充披露：（1）公司对零售

业务和资产的后续安排，未来三年内是否有置出百货零售相关资产的考虑和计划；（2）如否，

本次交易后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以及业务转型升级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9.预案披露，本次重组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请公司补充披露前 60 个交易日及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均价以及公司选取前 20 个交易日

均价的理由。 

请你公司在 2015 年 12 月 7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对预案做相应补充,书面回复我部并进

行披露。 

目前，公司正在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及回复，并尽快将反馈报送至上海

证券交易所。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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